“福田英才”动态管理细则

（讨论稿）
第一条 为加强“福田英才”动态管理，建立科学的认定和退出机制，确保人才队伍在遵纪守法和专业成就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认定的Ⅰ类“福田英才”，Ⅱ类“福田英才”，Ⅲ类“福田英才”。
第三条 “福田英才”动态管理实行年度评估制，评估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类。动态管理应坚持科学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。
第四条 区人力资源局为“福田英才”动态管理主管单位，用人单位负主体责任，负责落实具体工作。人才任期内更换单位的，由当前所在单位牵头组织动态管理评估，原所在单位配合实施。

第五条 “福田英才”在5年任期内，用人单位每年应对人才进行一次动态管理评估，并向区人力资源局报备。

第六条  被市有关部门取消高层次人才资格的，以及存在违法乱纪行为，并由相关部门确认的，评估为不合格。其它的，一般情况下为合格。
第七条  “福田英才”动态管理评估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用人单位开展评估工作；

（二）用人单位将评估结果报区人力资源局；

（三）区人力资源局进行审核。评估为合格的予以备案，评估为不合格的，提出撤销“福田英才”资格的建议，经分管区领导同意后，提交联席会议审议。

（四）取消“福田英才”资格的，停止享受相关优惠政策，2年内不再受理其有关“福田英才”的认定申请。

第八条 “福田英才”本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向区人力资源局提出申诉。受理部门应予调查核实，如用人单位有违反相关规定行为的，可要求其重新评估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    附：《“福田英才”动态管理评估备案表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田区人力资源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7月20日

“福田英才”动态管理评估备案表
   监制单位：福田区人力资源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	被评估人姓名
	
	姓别
	

	用人单位名称
	
	人才层次
	

	评估依据
	
	评估结果
	

	被评估人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用人单位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区人力资源局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备注
	


 福田区“福田英才”荣誉激励指南

(讨论稿)

一、荣誉激励目的

为了提升高端人才队伍政治荣誉感，进一步营造尊才爱才的浓厚氛围，对有卓越贡献和重大成就的“福田英才”实施荣誉激励机制。

二、荣誉激励对象

为福田做出突出贡献，在现代金融、专业服务、科研创新、教育医疗等领域取得显著成绩的“福田英才”。

三、荣誉激励内容

聘请为区委区政府“荣誉顾问”，为区委区政府治政方略提供专业参考意见；打造“福田英才林”，为记录人才的突出贡献提供有形载体；对有突出贡献的“福田英才”，通过主流媒体、网络平台等渠道进行宣传。

四、评选程序

按照以下程序，每两年评选一次，每次评选不超过10人。
   （一）个人申请；

   （二）用人单位推荐；

   （三）区人力资源局审核；

   （四）区人力资源局提出审核意见，经分管区领导同意后，提交区人才工作联席会议审议；
   （五）评选候选人在福田政府在线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的确定为“荣誉顾问”；

   （六）区委区政府任命“荣誉顾问”，颁发证书，并入选“福田英才林”，在主流媒体进行宣传。

五、材料清单

   （一）《福田区委区政府“荣誉顾问”申报表》；

   （二）先进事迹证明材料；

   （三）身份证复印件。

     附：《福田区委区政府“荣誉顾问”申报表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田区人力资源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7月20日

         福田区委区政府“荣誉顾问”申报表
  监制单位：福田区人力资源局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
	申报人姓名
	
	姓别
	

	单位名称
	
	职务
	

	政治面貌
	
	学历
	

	主要事迹
	（可加附页）

	用人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区人力资源局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注
	


    福田区高级科研人才培养补助申请指南

(讨论稿)
补助对象

福田区的博士后工作站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、在站博士后，以及在福田工作的博士后。

二、补助标准

   （一）对辖区新设站单位的科研资助。在获得深圳市资助的基础上，给予一次性100%的配套资助，资助标准为：工作站50万元，创新实践基地20万元；

   （二）对在站博士后的补贴。生活补贴每年3万元，日常资助每年2万元。

   （三）在福田工作的博士后的资助。签有3年以上劳动（聘用）合同的，给予5万元的科研资助。

三、对新设站单位的资助

（一）程序

设站单位向区人力资源局提交资助申请。

区人力资源局审核并提出资助意见。

（二）需提交的材料

《福田区博士后工作站（创新实践基地）资助申请表》。

经市人社局审批的《深圳市博士后设站单位（创新基地）资助申请表》复印件。

市财政部门的拨款凭证。

注册地证明材料。

四、在站博士后生活补助和日常经费补贴

（一）程序

个人向用人单位提出补贴申请

设站单位初核后报区人力资源局。

区人力资源局审核并提出补贴意见。

需提交的材料

生活补助补贴申请和日常经费补贴申请。

2、经市人社局审批的《深圳市在站博士后日常经费补助审核表》和《深圳市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生活补助审核表》。

3、设站单位的营业执照或机构代码证复印件。

五、出站博士后的科研资助

   （一）程序
1、个人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

2、用人单位初核后报区人力资源局。

3、区人力资源局审核并提出资助意见。

   （二）需提交的材料
1、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申请。

2、经市人社局审批的《出站博士后申请第二次科研资助审核表》复印件。

3、申请人与接收单位签订的3年以上的劳动（聘用）合同复印件。

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附：1.福田区博士后工作站（创新实践基地）资助申请表

    2.福田区在站博士后生活补助和日常经费补贴申请表

    3.福田区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申请表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田区人力资源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7月20日

附件1：

福田区博士后工作站（创新实践基地）资助申请表

	设站单位名称

（盖章）
	
	联系人
	

	单位注册地
	
	联系人电话
	

	领取市设站单位补贴时间及金额
	
	设站类别
	

	申请资金额度
	
	开户名
	
	帐号
	

	主管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区人力资源局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备注
	


 监制单位：区人力资源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
附件2：

福田区在站博士后生活补助补贴申请和日常经费补贴申请

 监制单位：区人力资源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：

	申请人姓名
	
	姓别
	

	第几年申请
	
	申请金额
	生活补助
	

	
	
	
	日常补贴
	

	开户名
	
	帐号
	

	设站单位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主管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区人力资源局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备注
	


附件3：
福田区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申请表

 监制单位：区人力资源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博士后姓名
	
	姓别
	

	原在站单位
	
	出站时间
	

	现工作单位
	
	工作合同

起止时间
	

	申请资助金额
	
	开户行
	
	帐号
	

	用人单位意见
	

	主管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区人力资源局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备注
	


